
盂政办发 匚2025〕 47号

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对孟县东梁通达祥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16” 一股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县应急管理局,事故调查组:

县应急管理局 《孟县东梁通达祥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
8· 16”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孟应急字 匚⒛25〕 160号 )

已收悉,经县政府研究,同 意事故调查组提出的对事故责任人和

责任单位处理意见。事故责任单位要举一反三,引 以为戒,严格

落实各项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⒛25年 10月 24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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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政府事故调查组
202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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盂县东梁通达祥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8•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8月16日17时26分许，山西通达祥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作业人员在涉事大院绿化带进行灌木丛修剪作业时，发生一起高

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115.1437万

元。

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等相关法律法规，8月 18日，盂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县应急局、

县公安局、县总工会、县住建局、县卫健局组成的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郭华担任，事故调查

组分设管理组、技术组、综合组三个小组，县纪委监委成立了

追责问责组，对相关责任人涉嫌违纪及失职渎职问题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要求精神，

坚持“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

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询问人

员和专家分析论证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和直

接经济损失，认定了事故性质及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总结

分析了事故主要教训，提出了防范整改的措施建议。事故调查

组认定，盂县东梁通达祥公路工程有限公司“8·16”一般高处

坠落事故是一起死者违章指挥同班作业人员将轮式装载机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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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丛附近，并站在升起的铲斗内修剪灌木过程中不慎坠落，

致颅脑损伤死亡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

如下：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山西通达祥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分包单位，以下简称“通

达祥公路公司”）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122MA0KWXRE69（1-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成立日期：2020 年 1 月 10 日；注册资本：200 万

元整；法定代表人：温**；营业期限：长期；住所：山西省太

原市**县**乡**村北头**号；登记机关：**县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局；经营范围：公路工程；公路养护工程；建筑工程；铁路

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公路特种专业工程（结构补强）；地基

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市政工程；隧道工程；桥梁工程；

公路交通工程；环保工程；建筑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消防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建筑工程项目管理咨询；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机械设备的租赁；建筑材料、加固材料、装饰材料、

交通设施、通用设备、办公用品、日用品、电子产品、五金交

电、家具、环保设备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通达祥公路公司取得了太原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

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314161523；资质类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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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为施工劳务不分等级；有效期至 2028 年 4 月 21 日。

通达祥公路公司取得了太原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发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晋）JZ 安许证字〔2024〕010192；

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至 2027 年 3 月 7 日。

通达祥公路公司现有作业人员 15 人。其中温**（通达祥

公路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未配备专职

安全管理人员。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太旧高速公路管理（太原）有限公司（发包单位，以下

简称“太旧高速公司”）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40100MA0L1FYF1P（2-1）；法定代表人：张**；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注册资本：500 万元整；成立日期：

2020 年 4 月 21 日；营业期限：2020 年 4 月 21 至 2040 年 4 月

20；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区**街道太旧高速公路**收费站旁；

登记机关：太原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经营范围：所辖区域

内高速公路的经营和管理（不含施工）；不动产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阳泉太旧博特道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总包单位，以下

简称“博特养护公司”）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403117363202345；法定代表人：王**；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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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29 日；注册资本：8000 万元整；住所：山西省阳泉市郊

区坡头高速公路路口；登记机关：阳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包括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施工、路

基路面养护作业、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施工专业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包括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交通及公共管理用标牌销售、

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相关合同签订情况

2023 年 6 月 28 日，太旧高速公路管理（太原）有限公司

（甲方）、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太旧高速公路分公司（乙

方）、山西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丙方，联合体牵

头人）、阳泉太旧博特道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丙方，联合体

成员方）三方共同签订了《太旧高速公路管理（太原）有限公

司 2023-2025 年度道路养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书。工

程名称：太旧高速公路管理（太原）有限公司 2023-2025 年度

道路养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地点：太旧高速公路管理

（太原）有限公司所属 G20 太旧高速、G5 平阳高速、S2003 阳

泉西环高速、S45 五盂高速辖段内。工程内容：2023-202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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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太旧高速、G5 平阳高速、S2003 阳泉西环高速、S45 五盂高

速所属高速公路主线、匝道、互通、收费广场、站外联络线范

围内的路基、路面、桥梁、涵洞、隧道（土建部分）、交安设

施等小修工程（含小型水毁修复），养护工程实施设计施工总

承包（不包括机电工程、房建工程，桥梁隧道结构加固工程施

工部分）。合同中包括安全生产条款。

2025 年 1 月 1 日，通达祥公路公司与博特养护公司签订

2025 年度日常养护施工项目劳务分包合同。工程名称：太旧高

速公路管理（太原）有限公司 2023-2025 年度道路养护工程设

计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工程地点：太旧高速公路管理（太原）

有限公司所属 G5 平阳高速；分包方式：路基、路面及交安设施

等维修劳务承包；劳务分包内容：路面小修、桥涵养护、路基

养护、隧道养护、绿化管护、美化亮化、交安养护等维修作业；

乙方作业人数：根据作业内容及工期安排提供满足施工的作业

人数；计划分包作业期限：2025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同日，签订劳务分包安全合同，明确了双方的安全职责。

根据承包、分包合同及双方确认，涉事大院的绿化管护工

作不在总包、分包的业务范围之内。

（四）涉事大院基本情况

涉事大院位于盂县东梁乡G5京昆高速东梁高速收费站（出

口）东侧，地理位置东经 113°2′22″，北纬 38°6′8″。大

院内有阳曲养护工区、隧道管理站、高速收费站、高速交警七



- 7 -

队四家单位，其设施日常维护由阳曲养护工区、隧道管理站、

高速收费站逐年轮流负责，2025 年度由阳曲养护工区负责。通

达祥公路公司在大院内占用一间库房和一间休息室，库房存放

日常使用的设备、工具。自高速公路通车以来，涉事大院内的

绿化管护工作由通达祥公路公司完成。

太旧高速公路分公司阳曲养护工区（主任是刘*）职责：

负责G5高速公路平定到阳曲段K413＋000至 K458＋361路段的

养护工作。养护工作包括：日常道路巡查、道路保洁保养、监

管道路维修施工、道路绿化施工及日常维护。具体工作由博特

养护公司分包给通达祥公路公司和纱奥公司负责完成。

（五）安全教育培训及风险告知情况

通达祥公路公司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不

到位。未对作业现场安全风险进行辨识。

（六）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8月 16日 15时许，温**安排 11名作业人员在大院

内开始绿化管护工作，阳曲养护工区未对此项工作进行安排。郭

**和张**（通达祥公路公司员工）一组，郭**任组长，负责修剪

大院里的灌木丛。郭**站在自立式踏棍梯上，手持茶树修剪机作

业，感觉进度较慢，随后郭**安排张**（无任何驾驶证件）将停

在大院里的LW500F型轮式装载机开过来，升起铲斗（铲斗底距地

面1.55m 高），郭**站在铲斗里手持茶树修剪机进行修剪作业。

17时 26分许，郭**修剪完高速收费站办公楼南侧绿化带的灌木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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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手持的茶树修剪机掉落地面，郭**从铲斗里跌落到柏油马路

地面，事故发生。

（七）事故现场情况

2025年 8月 25日、28日下午，技术组到涉事大院事故现场

进行了详细勘察。

1.事故发生地点情况

（1）事故发生地点为涉事大院高速收费站办公楼南侧绿化带

旁。绿化带栽有多株灌木，涉事灌木丛高3.2m，直径4m，外形被

修剪过。涉事灌木丛西南侧临近停有一辆轮式装载机，铲斗升起，

距地面1.55m。铲斗西侧地面有一个茶树修剪机。

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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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事轮式装载机

涉事轮式装载机产权归阳曲养护工区所有，平时停放在涉事

大院内，车钥匙放在驾驶室里，通达祥公路公司可以随时使用。

其参数如下：

车辆名称 轮式装载机 制造单位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编号 1500F0120027 制造日期 2012 年

规格型号 LW500F
额定载质

量
5000kg

外形尺寸（mm）

（长×宽×高）

7965×3016×

3350
整机重量 16500kg

涉事轮式装载机

轮式装载机铲斗长3m，宽1.27m，深0.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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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轮式装载机铲斗

（3）事发前，郭**（通达祥公路公司员工）站在轮式装载机

铲斗内用茶树修剪机修剪灌木丛顶部。茶树修剪机长 1.07m，宽

0.2m，重量5kg。

涉事茶树修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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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死者位置

事发后，郭**头朝南仰面躺在涉事灌木丛南侧路面上。

3.安全防护用品情况

事发前，郭**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带，戴有防护手套。

（八）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郭**，男，汉族，**岁，出生日期：19**年*月**日，身份

证号：******************，住址：山西省*县**乡**村**号，在

本次事故中死亡。

2.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

（GB6721-1986），经统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人民币115.1437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温**于8月16日21时18分委托刘*向盂县应急管

理局电话上报事故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张**、温**（通达祥公路公司法定代

表人，现场作业负责人）、王**（通达祥公路公司员工）立即上前

施救，温**拨打120，随后给温**打电话告知事故情况。17时40分，

东梁乡卫生院120到达现场，经诊治：伤者神志不清、烦躁、不配

合查体、呼吸脉搏正常，即刻给予吸氧，并于18时16分转至盂县人

民医院急诊救治，19时50分，抢救无效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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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积极对伤者进行医疗救治和妥善处理

善后事宜。郭**死亡后尸体停放在盂县殡仪馆，8月29日尸检后运

回村里安葬。通达祥公路公司已与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经事故调查组对应急处置情况进行评估，认为：

1.事故信息上报不及时。事故于8月16日17时26分许发生，温

**17时32分向温**汇报事故情况，21时18分温**委托刘*向盂县应

急管理局电话上报事故情况。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

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

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事

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属于迟报。

2.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得当。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人员能够

积极组织抢救受伤人员，迅速联系盂县医疗集团120急救中心请求

医疗救护。

三、事故原因及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原则，事故调查组开展大量调

查询问工作，通过现场勘验、查阅资料、调查取证和专家分析论

证，查清了事故原因和性质。

（一）直接原因

郭**违章指挥张**（无任何驾驶证件）将轮式装载机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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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丛附近，站在升起的铲斗内修剪灌木丛顶部。在修剪过程中

不慎坠落，致颅脑损伤死亡。

（二）间接原因

1.通达祥公路公司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防范风险能力

不足；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作业现场实施现场安全监管。

2.通达祥公路公司作业人员张**未拒绝郭**的违章指挥，

违章无证驾驶轮式装载机载人作业。

3.通达祥公路公司作业人员郭**在轮式装载机铲斗内升高

作业未采取戴安全帽等安全防护措施。

（三）事故相关检验检测和鉴定情况

依据山西晋龙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晋龙司鉴所〔2025〕病鉴

字第37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郭**符合头部受外力导致的颅脑损

伤死亡。

四、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意见

1.郭**，男，**岁，群众，通达祥公路公司带班作业人员，

安全意识淡薄，风险辨识能力不足，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违章指

挥无驾驶证件的张**将轮式装载机开到灌木丛附近，站在升起的

铲斗内修剪灌木丛顶部。对事故的发生负直接责任。建议：因郭

**在事故中死亡，故不予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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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男，**岁，群众，通达祥公路公司作业人员。未

拒绝郭**的违章指挥，违章无证驾驶轮式装载机载人作业，对事

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

违反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

一项
1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

建议：由盂县应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3.温**，男，**岁，群众，通达祥公路公司法人，负责公司

现场作业的安全管理，未对8月16日下午灌木丛修剪作业过程的安

全状况进行现场监管，未能充分辨识作业环境中危险因素，未能及

时发现并制止工人作业过程中的不规范作业行为，现场管理不到位，

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重要责任。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第六

项
2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规定

3
、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
4
，建议：由盂县应

急管理局给予行政处罚。

4.温**，女，**岁，群众，通达祥公路公司总经理，安全生

产第一责任人，未能督促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未建立健

全相关安全管理制度，对本单位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流于形

式，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

1.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警告，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

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其他有关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一）违反操作规程或者安全管理规定作业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

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六）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

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4.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条 事故发生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

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20％至30%的罚款；



- 15 -

安全隐患，发生事故后未及时上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此次

事故负重要领导责任。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第二，

第三、第五、第七项规定
5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第九条
6
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

二、第三款
7
、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8
、第一百一十条第二款

9
规定，《生

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第一项
10
、第十九条第一项规

定
11
，建议：由盂县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

（二）对相关单位的处理意见

1.山西通达祥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未设置安全管理机构也未

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本单位员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流

于形式；作业人员安全意识不强，冒险作业，防范风险能力不足，

未对作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研判，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不到位，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

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七）及时、

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6.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

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7.《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给予撤职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或者撤职处分的，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8.《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

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9.《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

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10.《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一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

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瞒报、谎报、迟报事故，或者事故发生后逃匿

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贻误事故抢救或者造成事故扩大或者影响事故调查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100％的罚款；

11.《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九条 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

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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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十四条第二项
12
规定，

建议：由盂县应急管理局进行行政处罚。

五、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1.通达祥公路公司要进一步加强雇佣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掌握本岗位的

安全操作技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安

全意识和防范风险能力；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对作业现场进

行专职监管；提高现场管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杜绝违章指挥；

2.通达祥公路公司作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要遵守本单位的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禁止无证驾驶运输机械等违章行

为，并拒绝违章指挥。

3.阳曲养护工区应加强大院日常维护和运输机械管理，及

时掌握各种有关的日常维护活动情况，禁止无证人员驾驶运输机

械。

4.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教育。通达祥公路公司要组织开展专

题培训教育，把安全理念自上而下贯穿到工作各环节，培训教育

内容要紧密结合实际工作需求，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要涵盖安

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规程、事故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知识，

要让让每一名员工都能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消除麻痹

大意和侥幸心理，真正将安全生产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

环节。

12.《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 第十四条 事故发生单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1人死亡，或者3人以上6人以下重

伤，或者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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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格落实企业安全责任。通达祥公路公司要建立健全各

种安全管理制度，认真落实企业三级岗位责任，树牢安全红线意

识，增强安全风险意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实抓细作业

过程安全管理，确保安全责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岗位，

真正传导到“神经末梢”。

6.作业前要对作业人员开展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并监督作业

人员正确佩戴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7.规范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要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教育，严格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要求，如实、及时上报生产安全事故。

盂县东梁通达祥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8·16”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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